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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為維持學校團體秩序，促使學生專心學習，以維護學習成效，藉由  

有效管理和教育學生在校正確使用行動電話（手機）及其它3C產品觀念，

以提昇教師教學暨學生學習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貳、依據：教育部100年9月6日台環字第1000153196B號函頒「校園攜帶行動電 

話使用規範原則」辦理。 

參、正確使用行動電話及其它3C產品注意事項: 

  一、為避免長時間曝露於電磁波下，造成身體傷害，學生應儘量減少使用行 

      動電話（手機）及其它3C產品。 

  二、為維護公共團體秩序，避免影響他人受教權，學生應於上課(含輔導 

      課)、定期評量(各階段考試、小考)、集會及晨讀時間、午休時間和其他 

      公開場合時間，將行動電話（手機）及其它3C產品關機，若有違規使用   

      任課之專、兼任、導師及其他巡堂師長可立即暫為保管，請於下課時送 

      至生輔組，並於放學後統一發還(請將手機的所有人之班級、座號直接填 

      寫於標籤紙上，並黏封於螢幕及背殼上)；倘遇臨時、緊急狀況或其他特 

      殊需要時，得向老師報告後，經同意方能使用。 

  三、手機使用時間為下課及午餐時間，使用行動電話或其它3C產品，請降低 

      音量以免影響他人，擾亂班級秩序。 

  四、若師長教學需要時使用，應儘量縮短使用時間避免長時間使用。  

  五、使用行動電話（手機）溝通時，以免持裝置（如耳機）溝通，避免將行 

      動電話貼近頭部及身體。  

  六、為減少行動電話（手機）及其它3C產品因機件故障等問題影響身體安 

      全，於通訊不良或電池之蓄電量即將用罄情況下應避免使用。 

肆、管理規範： 

   一、一般規定：  

     (一)使用行動電話（手機）和其它3C產品應以不影響教學、學習及個人生 

         活作息為原則，倘認定有違反相關規定，並影響教學正常進行，學校 

         得以禁止之。 

     (二)上課(含輔導課)、定期評量(各階段考試、小考)、集會及晨讀時間、 

         午休時間和其他公開場合時間，將行動電話（手機）及其它3C產品關 

         機，若有學生違規使用，專、兼任、導師及其他巡堂師長可立即暫為 

         保管，請於下課時送至生輔組，並於放學後統一發還；倘遇臨時、緊 

         急狀況或其他特殊需要時，得向老師報告後，經同意方能使用。 

     (三)考試期間，行動電話（手機）和其它3C產品一律管制使用，詳細規範 

         依考場規則辦理。  

    二、違反「管理規範」之處理方式：  



     (一)違反行動電話（手機）和其它3C產品使用規定者，將依學生獎懲實施  

         要點相關規定給予「警告」(含)以上處分。  

     (二)學生因違規使用行動電話（手機）和其它3C產品，不聽規勸進而與師 

         長發生衝突，依照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相關規定給予「記過」(含)以上 

         處分，將行動電話（手機）和其它3C產品暫由生輔組保管，並請家長 

         到校，再將行動電話（手機）和其它3C產品歸還；在學期間亦不得攜 

         帶手機到校，並由生輔組造冊列管。 

     (三)行動電話（手機）和其它3C產品持有人應隨身攜帶自行保管，如離開 

         教室亦應隨身攜帶以免遺失。  

     (四)學生使用行動電話（手機）和其它3C產品具照相與錄影、錄音功能   

         者，應尊重他人隱私，不得任意拍攝及上傳散播未經他人同意之訊 

         息，亦不得於在通訊網路(Line，facebook，推特，微博等)發表攻擊 

         學校及同學言論，亦不得下載限制級圖片與影音，違反相關法令者應 

         自負法律責任；若因此造成同學身心受創、學校聲譽損壞者，得依學 

         生獎懲實施規定處理，且通知家長到校，該生在學期間不得攜帶手 

         機，並由生輔組造冊列管。 

     (五)生輔組保管期間，若有學生擅自將上述物品拿走，除依照相關規定處 

         分且通知家長，並報請相關單位處理。 

     (六)學生在校期間不得使用學校電源插座，對其行動電話（手機）和其它 

         3C產品充電，違者當場保管相關物品，放學後發還之外，另依照學生 

         獎懲實施要點處份。 

伍、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